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家庭承诺书
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活动部署，积极响应县妇联发出的“讲文明、除陋习，绿化净化美化家庭”倡议，本家庭郑重承诺，做到以下五项：

1、 居室卫生整洁。

室内家具、物品摆放整齐。四壁、顶棚、物面、地面、门窗无蛛网、无灰尘，窗明几净；厨房通风良好，无油腻、污垢；楼房阳台封闭规范、院落整洁。住宅周边无积存垃圾和四害孳生地。
二、院落绿化美化。门前栽种苗木，院落栽植花木，居室摆放花卉，认养公共绿地，绿化生活环境。

三、绿色生活消费。使用节水器具，使用节能电器，使用无磷洗衣粉，使用菜篮子、布袋子，拒绝过度包装，注意一水多用，保护环境。

四、自觉接受文明生活方式和健康生活常识教育，自觉革除各种危害健康、污染环境的不良行为和生活陋习，把保持清洁卫生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养成文明健康、爱惜环境的良好习惯，做文明人、做有品味的人，做有益于社会的人。
五、积极参与整治。努力争做一名宣传员，让整治目标家喻户晓；做一名践行者，让整治活动变成实实在在的自觉行动；做一名监督员，让环境整治活动成为人人参与的社会工程，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和文明行为优化城镇环境增亮添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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